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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00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华府大道 1 段 1 号蓝润 ISC2 栋 1 单元 2008 号 成

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韩晓银(028-87763797)

发文日：

  2023 年 04 月 28 日

申请号：202010250115.1 发文序号： 2023042802339500

申请人：成都普朗克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基于云平台的工厂能源监控和管理系统

驳   回   决   定

1.根据专利法第 3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53 条的规定，决定驳回上述专利申请，驳回的依据是：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申请属于专利法第 5 条或者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或者第 4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详细的驳回理由见驳回决定正文部分(共 4 页)。

2.本驳回决定是针对下列申请文件作出的: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申请日提交的摘要附图、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27 段、说明书附图； 2023 年 1 月 6 日提交的权利要

求第 1-4 项。 

3. 根据专利法第 41 条及实施细则第 60 条的规定，申请人对本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96 条的规定，复审费应在上述期限内缴

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审 查 员：林炜威

联系电话：0591-87016579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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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 回 决 定
申请号：2020102501151

本决定涉及的是申请号为 2020102501151 的名称为“一种基于云平台的工厂能源监控和管理系统”的发

明专利申请（下称“本申请”），申请人为成都普朗克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日为 2020 年 04 月 01 日。

一、案由

本申请原申请文件权利要求书包括 1 项独立权利要求 1 以及 5 项从属权利要求 2-6。

应申请人于 2020 年 04 月 01 日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审查员对本申请进行了实质审查，并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发出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权利要求 1-6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通知

书中引用了如下对比文件：

对比文件 1：CN 105353702A，公开日为 2016 年 02 月 24 日；

对比文件 2：CN 107360537A，公开日为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对比文件 3：CN 110401262A，公开日为 2019 年 11 月 01 日。

申请人于 2023 年 01 月 06 日针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并对权利要求进行了修改，

具体修改为：将权利要求 2-3 的内容补充到权利要求 1 中；申请人认为：

1、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之间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

2、感知层中的电表、能源监测装置和传输层中的智能通信转换模块、智能通信终端均一一对应连接，且

为有线的串口连接，布置在现场点位。传输层中的智能通信终端在现场点位层面，最后对协议转换后的能源

数据进行分类，定时上传到服务层，对能源数据中超过预设阈值的报警数据立即上传到服务层。因此，服务

层中的服务器相当于数据集中地，分布在各个现场点位的感知层和传输层用于采集并处理能源数据，形成星

状分布。而对比文件 1 结合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均不是该分布特征。

审查员继续审查，并于 2023 年 01 月 28 日发出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权利要求 1-4 不具备专利法

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通知书没有引用新的对比文件。

针对上述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于 2023 年 04 月 11 日递交了意见陈述书，未修改申请文件，申请人认

为：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之间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对比文件 1 中与本权利要求 1 中“感知层包括电表

及其连接的能源监测装置，用于采集能源数据并将能源数据传输给传输层”不相同；技术特征“所述多通道

控制算法中的一路通道将服务层计算规则下载，在智能通信终端对采集数据进行边缘计算，在传输层终端判

定超控报警情况，报警数据通过特定通道立即在现场控制室声光电警示；另一路对普通数据按照传输设定间

歇定时上传；在遇到网络故障或者网络延时等情况下，对异常数据传输执行后进先出的策略由第三个通道传

输”，即对于常规数据定时上传，对于超过阈值的数据进行报警处理。

审查员认为，本案事实已经清楚，因此针对申请日提交的摘要附图、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27 段、说

明书附图； 2023 年 1 月 6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第 1-4 项作出本驳回决定。

二、驳回理由

（一）、权利要求 1-4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1、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基于云平台的工厂能源监控和管理系统。对比文件 1（CN105353702A）为最接

近的现有技术，其公开了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统，并具体公开以下特征（参见说明书第[0003]-[0007]、

[0011]-[0021]段）：一种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统包括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其包括硬件感知层、传输层、

设备层和业务层（相当于一种基于云平台的能源监控和管理系统包括感知层、传输层、服务层和展现层）；

硬件感知层中的传感器、电子标签和传输层的主监控装置组成智能监控单元，监控单元之间相互协作，通过

数据过滤、异常消除的手段，实现对采集的数字信息进行智能化处理，主监控装置接入多个监控单元，通过

规约转换，采用数据聚集、多媒体数据分析和数据整合，从多源异构的设备状态数据中获得确定的设备运行

状态（相当于感知层包括连接的能源监测装置，用于采集能源数据并将能源数据传输给传输层）；传输层包

括传感网络层将设备状态信息通过电力线载波或短距离无线信道传送到主监控装置，各传感器具有路由转发

功能，向上通过多跳 传输与主监控装置通信，根据流量和路径划分为逻辑子网；监控终端网络层基于 IP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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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将输电线路的信息通过移动公网，直接上传至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信息聚集网络层负责所辖区域

所有站级的信息聚集传输，采用光纤组网，通过电力通信专网连接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实现信息的纵

向交互（相当于传输层包括智能通信终端，智能通信终端用于对能源数据进行分类，上传到服务层）；设备

层由构建平台所需的服务器、网络、存储设备等硬件设备（相当于服务层包括服务器）；业务层利用信息接

入层对高压设备状态监控中各类多源异构数据进 行聚集整合的结果，为高压设备风险预测平台中的高级应用

提供基础数据服务、高级数据服务以及展现服务，包括：按照高压设备风险管理中高级应用分析功能需求对

数据进行组合封装提交；为设备风险管理的专业分析功能提供基础化和普遍性的数据统计、数据分析、数据 

挖掘、数据导出服务；提供包括全局展现服务、发布预警服务、监控展现服务、空间展现服务、查询统计服

务五大方面的展现服务，从而为设备状态分析、预警结果提供基于空间图层的全局展现，为设备监控提供实

时监控界面，为专业分析提供人机交互界面，为高压设备风险管理的高 级应用分析提供报表分析、即时查询、

数据挖掘等数据处理提供支撑（相当于展现层包括客户端，用于能源数据的查询、分析和汇总）。

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在于：（1）能源监控和管理系统应用于工厂中，

其还包括储存层，感知层包括电表，传输层包括智能通信转换模块,智能通信转换模块连接能源监测装置，用

于将现场串口网络和无线网络协议转换为 TCP/IP 协议,定时上传数据到服务层，对能源数据中超过预设阈值

的报警数据立即上传到服务层，服务层提取能源数据波动特征参数，建立监测数据波动模型，得出控制线；

并依据不同产能利用情况下定义的生产计划模拟出最优能耗；服务层提取所述能源数据波动特征参数，建立

监测数据波动模型，得出控制线，具体为：计算定义周期内的历史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方差；根据平均值和

标准方差计算高控制线和/或低控制线，得出合理的控制线；（2）智能通信终端内置多通道控制算法，所述

多通道控制算法中的一路通道将服务层计算规则下载，在智能通信终端对采集数据进行边缘计算，在传输层

终端判定超控报警情况，报警数据通过特定通道立即在现场控制室声光电警示；另一路对普通数据按照传输

设定间歇定时上传；在遇到网络故障或者网络延时等情况下，对异常数据传输执行后进先出的策略由第三个

通道传输。

基于上述区别特征，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更加精准全面对能源进行监控。

对于区别特征（1），对比文件 2（CN107360537A）公开了低功耗广域网物联网组网技术的能耗信息管

理方法，并具体公开以下特征（参见说明书第[0006]-[0009]、[0011]-[0016]段，附图 1）：一种低功耗广域网

物联网组网技术的能耗信息管理方法，将工业数据通过组网方式进行管理，组网包括感知层、传输层和服务

层，主要用于信息的感知与采集，可以将工厂中的湿度、温度、压力、光照强度等信息采集到主机处理器或

者带有相关软件的计算机中（相当于能源监控和管理系统应用于工厂中）；在对数据进行处理以后，在以智

能电表为终端的情况下，终端用户 6 可以根据此低功耗广域物联网技术得到的信息而得知剩余电量所能够使

用的天数，从而正常运转工业的活动（相当于感知层包括电表）；终端开发者可以对接收到的数据与正常数

值进行比较、预警值进行比较，或者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智能分配能源的操作，从而达到对能源进行最

优化配置的目的，进而能够节约能源，达到节约成本、保护环境的目的（相当于依据不同产能利用情况下定

义的生产计划模拟出最优能耗）；工业中的传感器检测到的现场数据送现场无线模块，此作为感知层，现场

无线模块选用 SX1276 无线模块，基于 SX1276 的传感器（相当于能源监测装置包括测量芯片及其连接的集成

传输模块）。且上述公开的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2 中所起的作用与区别特征在权利要求 1 中所起的作用相同，

都是对能源监控进行具体设置，也就是说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将上述技术手段用于对比文件 1 以解决其技术问

题的启示；且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根据传感器组网、各级输电和变电系统组网，分为传感网络层、监控

终端网络层、传输信息聚 集层；传感网络层将设备状态信息通过电力线载波或短距离无线信道传送到主监控

装置，而进一步限定传输层包括智能通信转换模块,智能通信转换模块连接能源监测装置，用于将现场串口网

络和无线网络协议转换为 TCP/IP 协议,定时上传数据到服务层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际通信需要对通信方

式进行设置所不难想到的技术手段；而对于技术特征“定时上传数据到服务层，对能源数据中超过预设阈值

的报警数据立即上传到服务层，服务层提取能源数据波动特征参数，建立监测数据波动模型，得出控制线”，

对比文件 1 还公开了：通过风险估计模型得出设备在电网中的风险等级；根据风险影响因素建立设备风险量

化模型、风险估计技术指 标体系，然后在设备状态和设备风险度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故障模式下的修复

模型，从而对设备的修复次序、时间和等级进行优化，而进一步对模型建立进行具体限定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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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技术手段；

对于区别特征（2），对比文件 3（CN110401262A）公开了基于边缘计算技术的 GIS 设备状态智能监控

系统及方法，并具体公开以下特征（参见说明书第[0005]-[0024]、[0028]-[0075]段，附图 1-2）：基于边缘计

算技术的 GIS 设备状态智能监控系统包括状态传感器终端、数据节点装置和智能监控中心，状态传感器终端

将采集到的状态数据汇集到数据节点装置开展电力物联网边缘计算（相当于对采集数据进行边缘计算）；汇

聚节点装置将状态传感器终端实时采集到的状态参量进行阈值判断，如异常将设备 ID、阈值越限信息通过接

入节点装置发送到远端的智能监控中心。且上述公开的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3 中所起的作用与区别特征在权

利要求 1 中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对数据进行计算与监测，也就是说对比文件 3 给出了将上述技术手段用于

对比文件 1 以解决其技术问题的启示，为了更加准确对数据进行计算与监测，具体设计多通道控制算法是本

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技术手段。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对比文件 3 和常用技术手段以获得该权利要求所要

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

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 是权利要求 1 的从属权利要求，对于其限定部分的附加技术特征，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参见

说明书第[0003]-[0007]、[0011]-[0021]段）：建立高压设备缺陷的因果关联和状态转换时序模 型、状态诊断

方法和综合估计模型，从而建立基于环境信息、地理信息和多状态数据的高压设备状态评价指标；所述风险

估计模块通过识别设备潜在的内部缺陷和外部威胁，分析设备遭到失效威胁后的资产损失程度和威胁发生概

率，通过风险估计模型得出设备在电网中的风 险等级；根据风险影响因素建立设备风险量化模型、风险估计

技术指标体系，然后在设备状态和设备风险度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故障模式下的修复模型，从而对设备

的修复次序、时间和等级进行优化，而进一步设置服务层提取所述能源数据波动特征参数，建立监测数据波

动模型，得出控制线，具体为：计算定义周期内的历史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方差；根据平均值和标准方差计

算高控制线和/或低控制线，得出合理的控制线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实际建模需要对参数进行计算的常

规技术手段；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突出的

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权利要求 3-4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3-4 是从属权利要求，对于其限定的附加技术特征，对比文件 2 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0006]-[0009]、[0011]-[0016]段，附图 1）：终端开发者可以对接收到的数据与正常数值进行比较、预警值进

行比较，或者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智能分配能源的操作，从而达到对能源进行最优化配置的目的，进而

能够节约能源，达到节约成本、保护环境的目的（相当于依据不同产能利用情况下定义的生产计划模拟出最

优能耗），而进一步对用电设备模块化进行具体限定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技术手段；因此，当其引用的

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二）针对申请人的上述意见，审查员不予接受，具体理由如下：

针对意见，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0003]-[0007]、[0011]-[0021]段）：硬件感知层中的传感器、

电子标签和传输层的主监控装置组成智能监控单元，监控单元之间相互协作，通过数据过滤、异常消除的手

段，实现对采集的数字信息进行智能化处理，主监控装置接入多个监控单元，通过规约转换，采用数据聚集、

多媒体数据分析和数据整合，从多源异构的设备状态数据中获得确定的设备运行状态（相当于感知层包括连

接的能源监测装置，用于采集能源数据并将能源数据传输给传输层），由此可以看出对比文件 1 同样是设置

传感器进行设备状态数据以及设备运行状态进行能源监测；对比文件 3 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0005]-[0024]、

[0028]-[0075]段，附图 1-2）：基于边缘计算技术的 GIS 设备状态智能监控系统包括状态传感器终端、数据

节点装置和智能监控中心，状态传感器终端将采集到的状态数据汇集到数据节点装置开展电力物联网边缘计

算（相当于对采集数据进行边缘计算）；汇聚节点装置将状态传感器终端实时采集到的状态参量进行阈值判

断，如异常将设备 ID、阈值越限信息通过接入节点装置发送到远端的智能监控中心。由此可以看出对比文件

3 同样是对数据进行计算与监测，为了更加准确对数据进行计算与监测，具体设计多通道控制算法是本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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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的常规技术手段。

三、决定

综上所述，本发明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

二项的情况，因此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予以驳回。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如果对本驳回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驳回决定之日起三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

审查员姓名:林炜威

审查员代码:30150533


